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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
工作规程（2025年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工作（以下简称“分级评价工作”），加快推进各级医疗机构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信息化建设，依据《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管理办法及评价标准（试行）》（国卫办医函〔2018〕1079号）及《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工作规程和专家管理办法（修订版）》（国卫医研函〔2023〕65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规程。
第二条 本市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承担分级评价工作的机构及相关医疗机构适用本工作规程。
第三条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统筹管理全市分级评价工作，具体工作由重庆市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以下简称“市卫生健康信息中心”）承担。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推进辖区内医疗机构电子病历系统建设与分级评价工作。
第四条 分级评价工作坚持客观、公正、科学、规范、透明的原则。
第五条 分级评价工作通过国家统一建立的“电子病历分级评价平台”（以下简称“评价平台”）进行。

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
第六条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全面领导与统筹全市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工作，包括制定规程、组织年度评价与培训、监督流程、审核数据，并确保评价结果纳入医疗机构管理。
第七条 市卫生健康信息中心负责组织全市医疗机构开展分级评价工作。具体包括管理市级评价专家库以及组织专家培训与考核；对首次自评为4级的医疗机构进行市级审核工作；对既往通过4级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查指导工作；对自评5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进行初核并报送国家。
第八条 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组织、督促辖区内医疗机构按时参加分级评价，并对初审结果进行监督与汇总上报。
第九条 医疗机构应建立由医务部门牵头、信息部门配合的工作机制，指定专人负责分级评价工作。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应每年参加评价。

第三章 申报
第十条 分级评价工作每年进行一次，具体时间将按照市卫生健康委要求另行通知。医疗机构在规定时间内登录评价平台进行数据填报，确保填报数据客观、真实，并准备相关备查材料。逾期未填报视为放弃。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确认上报后，在本环节规定结束时间前，只允许自行修改1次，本环节结束之后不得再次修改。
第十二条 自评级别为5级及以上的新增医疗机构须在本环节规定结束时间后7个工作日内，通过评价平台提交以下材料，材料提交后不予更改：
（一）数据提取列表；
（二）实证材料。
既往通过5级及以上级别的医疗机构继续申报原级别， 无需提交以上材料。既往通过4级及4级以下级别的医疗机构，每年做好实证材料的收集、整理，以备抽查。医疗机构连续五年申报同一级别，应在第五年按时提交以上材料备查。
第十三条 申报5级以上级别须通过前一级别评价，升级申报的年度间隔至少为1年，同一年度只能申报一个级别。连续2年及以上未参加评价的医疗机构，需再次通过原级别评价后再申请更高级别评价。
第十四条 医疗机构设立的分院区有独立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时，总院区与分院区按两家医疗机构进行申报，评价结果不共享。

第四章 市级审核
第十五条 各测评组织单位组织评价专家，在规定时间内对医疗机构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内容包括资料完整性、真实性、功能应用与数据质量等。
第十六条 首次自评级别为4级的医疗机构，由市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组织专家审核，审核结果报市卫生健康委备案。
第十七条 非首次自评级别为4级及以下的医疗机构，由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审核，审核结果统一报送市卫生健康委。
第十八条 自评级别为5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由市卫生健康信息中心组织专家初核，通过后报送国家审核，并报市卫生健康委备案。
第十九条 审核通过的，维持原自评级别；审核不通过的，根据专家意见酌情降级处理。最终评定结果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确认为准。
第二十条 市级审核结束后，市卫生健康委向国家医院研究所提交当年度工作总结。

第五章 复查指导
第二十一条 市卫生健康委每年对已通过4级且连续2年及以上未进行现场审查的医疗机构，按不低于20%的比例随机抽取复查。
第二十二条 复查内容包括：
（一）实证材料：与评价标准对应的制度文件、流程图、操作手册、培训记录、分析报告、系统截图等，用以佐证电子病历系统在基本项、选择项及数据质量方面的落实情况。
（二）运行数据：评价周期内相关系统运行数据记录、病历数据质量报告等。
（三）现场演示：现场演示相关信息系统，包括但不限于HIS、EMR、CIS、PACS、LIS等。
（四）合规性审查：核查是否存在提供虚假数据、伪造实证材料等行为，确认系统是否持续符合所获评级要求。
第二十三条 复查流程包括：
（一）医院汇报（10分钟）：介绍医院概况、信息化建设情况、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成效及持续改进计划。
（二）现场检查指导：专家通过资料查阅、系统演示、现场走访及数据核查等方式开展复查和指导工作，并提出整改意见。
（三）整改复核：医院须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并上报情况；专家复核后，形成最终复查结果并上报。
第二十四条 复查结果分为“维持原级”与“降级”，整改期满后仍未达到要求的，予以降级，复查结果将在全市通报。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市级审核环节的相关材料，由市卫生健康信息中心统一保存和归档；区县负责审核的相关材料，由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一保存和归档。保存期限至少3年。
第二十六条 市卫生健康委每年度对区县提交的审核结果进行监督抽查，抽查不合格的，根据专家意见酌情降级处理。同一区县提交的审核结果，连续两年抽查有降级的，第三年提级由市级进行审核，暂停该区县审核工作。
第二十七条 医疗机构在评价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干扰评价、提供虚假材料等行为的，取消当年评价结果，并暂停下一年度申报资格。
第二十八条 参与评价工作的相关单位和人员严格遵守信息安全和保密规定，不得擅自使用或公开评价相关数据。违反规定的，将通报其上级部门或所在单位，并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第二十九条  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认真组织管理分级评价工作，每年向市卫生健康委提交年度工作报告。遇有特殊情况或重大问题，应及时报告。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规程由市卫生健康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工作规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有相关文件与本规程不一致的，以本规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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